宜蘭縣污水下水道用戶排水設備設置申請各階段應備資料
一、新（增、改）建建築物污水下水道用戶排水設備設計

1. 宜蘭縣污水下水道用戶排水設備設置申請書（TSB-001）（五層樓以下非供公眾使用之建築物，得由建築師併同設計之，其餘應由專業技師簽證設計）

2. 污水下水道用戶排水設備設置設計自行檢查表（TSB-002）（建築師或專業技師核章申請）

3. 建築執照影本

4. 現況位置圖（圖面應註明四周相關道路及註明建築基地至污水下水道連接口位置，標上指北符號，比例尺1/100）

5. 各層排水設備設置平面圖（比例尺1/100）

6. 設備計算書、設備圖例及施工注意事項、設施標準圖（接入既有人孔之管底高程及方位、人孔蓋、陰井及框蓋、清除口等設施）；設計前請至本府套繪公共污水下水道管線圖，並至現場核對人孔等公共設施之現況。
7. 油脂截留器計算資料：（案件內含餐飲業、小吃業項目者附）

8. 委託書（TSB-003）

9. 申請設置人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10. 建築師（如已附建造執照影本者可免附）及專業技師之執業執照公會會員證

11. 宜蘭縣污水下水道用戶排水設備設置名冊（TSB-007）（集體申請時使用）

二、既有房屋污水下水道用戶排水設備設計
1. 宜蘭縣污水下水道用戶排水設備設置申請書（TSB-001）（五層樓以下非供公眾使用之建築物，得由建築師併同設計之，其餘應由專業技師簽證設計）

2. 現況位置圖（圖面應註明四周相關道路及註明建築基地至污水下水道連接口位置）
3. 設備統計表
4. 申請設置人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5. 委託書（TSB-003）

6. 油脂截留器計算資料：（案件內含餐飲業、小吃業者附）
三、污水下水道用戶排水設備變更設計
1. 宜蘭縣污水下水道用戶排水設備設置申請書（TSB-001）（五層樓以下非供公眾使用之建築物，得由建築師併同設計之，其餘應由專業技師簽證設計）

2. 污水下水道用戶排水設備設置設計自行檢查表（TSB-002）（建築師或專業技師核章申請）
3. 建築師或專業技師核章之變更設計圖說
4. 經建管單位核可變更後之建照影本
5. 委託書（TSB-003）

四、竣工查驗
1. 宜蘭縣污水下水道用戶排水設備設置申請書（TSB-001）（五層樓以下非供公眾使用之建築物，得由建築師併同設計之，其餘應由專業技師簽證設計）

2. 用戶排水設備竣工自主查驗紀錄（TSB-004）

3. 用戶申請接管竣工資料卡（TSB-005）（背面附壹層平面圖，註明建築基地至污水下水道連接口位置及周圍道路）

4. 竣工報告書圖（應含電子檔）
5. 竣工照片：（應含電子檔）
a.承裝施工過程
b.切換閘閥（已到達地區免附）
c.陰井、框蓋及清除口

6. 承裝商證明文件：影本應蓋承商公司行號及負責人印章

a.承裝商登記證
b.僱用之技工經中央主管機關訓練合格文件
7. 建築執照影本
※注意事項：
1. 申請新建、增建或改建建築物建造執照用戶排水設備之污水排水系統管材，統一規定採用橘紅色管。

2. 各項申請皆須填寫「宜蘭縣污水下水道用戶排水設備設置申請書」（TSB-001），並至本府掛件申請。

3. 專業技師：依技師法規定取得環境（衛生）、土木或水利工程科之開業技師。

4. 如有變更設計時，其未涉及排放口或重大變更，得由建築師或專業技師依下水道法等相關規定檢討後於申請竣工查驗時併同註明於申請書內即可，否則應於施工前提出變更設計申請，審核核可後始得施工。
5. 上列如有疑問請洽本府工務處下水道科：03-9251000轉分機1351~1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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